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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港区民政局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  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精神，我局认真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现将2012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总结报告如下：  
一、概述  
我局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，认真贯彻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，积极、稳妥、有序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切实加强对信息公开工作领导，成立了局长任组长，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，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我局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事务，明确有关股室的工作职责，并由专人负责，开展具体工作，实现了政府信息发布、依申请公开受理、政府信息咨询等工作的一体化管理。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中，为做好政府信息及时向公众传递，我局编制了《区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，出台了《区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，明确了拟文、定密、审核、发布等程序，使公文进入审签程序时就明确该公文信息可否公开，增强了信息公开的时效性，确保公开与保密两不误，确保我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。 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 

2012年，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2条，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主动公开的信息内容涉及本部门的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、本部门的行政执法事项，本部门的工作动态等。公开的形式主要有：在泉港区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和泉港区民政局网站公开。 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 

2012年度我局未收到任何形式的申请公开信息要求。 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

本年度本部门实行免费提供政府信息公开，未向任何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取政府信息公开费用；同时，坚持为民、便民、利民的原则，对复制、打印、邮寄等费用予以免费提供服务。 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复议及诉讼情况  

2012年度本部门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导致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。 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
2011年我局信息公开工作总体开展顺利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，主要有：一是现有的政府公开信息的信息总量不大，特别是新鲜信息的及时更新还不够。二是宣传力度还不够大，部分人员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。今后，我局将在以下3个方面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：一要进一步加强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，不断扩大信息公开量，及时对政府网站进行更新维护。二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，健全和完善保密监督管理机制等，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。三要在全局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，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工作水平。
七、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

（一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：无

（二）附表：附后
 
 
 
	指　　标　　名　　称
	计量

单位
	2012年度
	历年累计

	主动公开文件数
	条
	19
	111

	　　其中：1.政府网站公开数
	条
	19
	111

	　　　　　2.政府公报公开数
	条
	0
	0

	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总数
	条
	0
	0

	　　其中：1.当面申请数
	条
	0
	0

	　　　　  2.网上申请数
	条
	0
	0

	　　　　　3.信函申请数
	条
	0
	0

	对申请的答复总数
	条
	0
	0

	　　其中：1.同意公开答复数
	条
	0
	0

	　　　　　2.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
	条
	0
	0

	　　　　　3.不予公开答复数
	条
	0
	0

	　　　　　4.其他类型答复数
	条
	0
	0

	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减免金额
	元
	0
	0

	行政复议数
	件
	0
	0

	行政诉讼数
	件
	0
	0

	接受行政申诉、举报数
	件
	0
	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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